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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班為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研討會發表研究案及論文成果，並促進校際學術交流，特設

立學生參與學術交流獎助要點(以下稱本要點)。 

第二條 本班以每年班務經費經常門 20%【最高獎助總額以 30,000元為限】作為學生參與學

術交流獎助金來源。 

第三條 學生參與學術交流以口頭報告，且內容需與其博士論文有關者得以申請獎助，但不得

與其他公家單位重覆申請獎助。 

第四條 學生申請參加研討會獎助，必須檢附『申請表、研討會發表摘要及指導教授證明』，

並經班務會議通過。論文以英文發表者獎助為 4,000元，以中文發表者獎助為 2,000

元，獎助金以材料費報支，並於每年 12月底統一申請，若申請件數過多，則以獎助

金總額平均之。 

第五條 本要點經班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